
 
 

 
 

第 005/2024-AMCM 號通告 

 

根據第 13/2023 號法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澳門金

融管理局於每年六月向獲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經營的金融機構徵收上一營業年

度的監察費，本通告訂定監察費計算方式如下： 

 

一、 根據第 13/2023 號法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獲許可的銀行及有限制業

務銀行，按該法律第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監察費為以下四項的總

和： 

（一） 基本費用：澳門元十五萬元； 

（二） 本地註冊銀行上一年末在澳門的每一分行或支行，及外地註冊

銀行澳門分行上一年末在澳門的每一支行：澳門元二萬五千

元； 

（三） 本地註冊銀行上一年末在外地的每一附屬公司或分行：澳門元

五萬元； 

（四） 上一年末總資產的千萬分之三，以四捨五入方式取整至澳門元

千元。 

 

二、 根據第 15/83/M 號法令獲許可的金融公司，按該法令第十二條第一款的

規定，監察費以其公司資本額的百分之零點三計算。 

 

三、 根據第 54/95/M 號法令獲許可的風險資本公司，按第 13/2023 號法律

《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監察費以其最低法定

公司資本額的百分之零點三計算。 

 

四、 根據第 15/97/M 號法令獲許可的現金速遞公司，按該法令第十九條的規

定，監察費以其最低法定公司資本額的百分之三計算。 

 



 
 

 
 

五、 根據第 38/97/M 號法令獲許可的兌換店，按該法令第十四條的規定，監

察費以其最低法定公司資本額的百分之三計算；獲許可經營兌換櫃台

的實體徵收相同金額的監察費。 

 

六、 根據第 25/99/M 號法令獲許可的財產管理公司，按該法令第二十三條的

規定，監察費以其最低法定公司資本額的百分之三計算。 

 

七、 根據第 83/99/M 號法令獲許可的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按該法令第九十八

條的規定，監察費為最低法定公司資本額的百分之三。 

 

八、 根據第 6/2019號法律獲許可的融資租賃公司，按第 13/2023號法律《金

融體系法律制度》第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監察費按法律下限金額計

算。 

 

九、 根據經第 21/2020 號法律修改的第 27/97/M 號法令《保險業務法律制

度》及經第 10/2001 號法律修改的第 6/99/M 號法令《私人退休基金法

律制度》獲許可的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及退休基金管理公司，按第

015/2020-AMCM 號通告訂定的方式計算監察費。 

 

十、 根據第 13/2023 號法律《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獲許可的其他金融機構，

監察費按該法律第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按以下方式計算，以四捨五

入方式取整至澳門元千元，並以法律下限金額及其三倍為上下限： 

（一） 金融資產交易類別的金融機構，按上一年末總資產的萬分之三

計算； 

（二） 證券中介類別的金融機構，按其公司資本額或營運資金的百分

之三計算； 

（三） 支付類別的金融機構，按其公司資本額的百分之零點三計算； 

（四） 其他類別的金融機構，按法律下限金額計算。 

 



 
 

 
 

二零二四年五月十四日於澳門金融管理局 

 

行政管理委員會 

主席 陳守信 

委員 劉杏娟 


